公证机构年度考核评分标准

一、基准得分项(共75分)：
	考核事项
	考核内容

	执业活动

情况

（15分）
	1.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在执业活动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范，恪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无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2.公证执业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健全并严格执行。

3.认真处理当事人的投诉，及时查处和纠正执业中存在的问题。

4.公证员亲自办理公证，未出现其他工作人员以公证员名义办证现象。

5.按时向公证协会备案本公证机构撤销公证书的情况。

6.自觉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和行业协会的监督，对指出的问题能够及时纠正。

7.自觉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的监督，《公证机构执业证》（正本）、收费标准、业务范围、办证程序、公证员姓名照片、投诉举报电话等在办公场所公示。

8.公证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仪表端庄，言行得体，态度热情；除特殊情况外，公证员在日常工作中应着公证制服并佩戴胸牌。

	公证质量

情况

（15分）
	1.定期开展质量自查评估，公证质量总体良好。

2.公证质量监督、控制、审查和纠错机制健全，并认真执行。

3.公证申请、受理、审查、审批、出证等制度健全，并严格执行。

4.重大、复杂公证事项集体讨论制度完善，且认真执行。

5.公证投诉、复查、过错赔偿的处理机制健全，并切实执行。

6.及时向管理部门据实通报复查、过错赔偿等情况。




	考核事项
	考核内容

	组织建设

情况

（10分）
	1.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认真按照党章规定开展组织活动。

2.公证机构领导班子团结，职责明确、决策民主。

3.认真组织政治学习，积极开展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执业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

4.公证机构符合法定设立条件，公证机构性质、体制及运行符合有关规定。

5.公证机构负责人的选任、履职及调整符合有关规定。

6.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备公证员，公证员与其他工作人员的比例配置合理，积极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及时向主管机关报告人员数量和人员素质变动情况。

7.公证机构办公环境良好，办公设施齐备。

	 公证员执业年度考核情况

（5分）


	1.不断完善内部年度考核制度，认真开展公证员年度考核工作。

2.考核中无弄虚作假、谎报瞒报等行为，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3.按规定向司法行政机关报送公证员年度考核结果和其他有关材料。

4.按规定向公证员通报年度考核结果，并进行公示。



	公证档案管理情况

（5分）
	1.公证档案管理制度完善，并认真执行。

2.公证卷宗装订规范、归档及时，借阅手续齐全。

3.除不可抗力因素外，公证档案无丢失、毁损。

4.有专门的公证档案室和档案管理人员，档案室的条件符合有关规定。




	考核事项
	考核内容

	公证收费和财务管理

情况

（10分）
	1. 严格执行有关公证收费管理的规定。

2.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并认真执行。

3. 资产管理制度完善并严格执行；物品领用、登记符合有关规定；重大支出集体研究决定并报主管部门审批；国有资产没有流失。

4. 依法纳税。自觉接受税务、物价、审计、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监督检查，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财务审计。

5. 按规定缴纳公证协会会费、公证赔偿基金及其他保险金、基金。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10分）
	1. 人事管理制度健全，落实主任负责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职责明确，奖惩分明，管理规范。

2. 建立健全以公证质量为主要依据的绩效考核和收入分配制度。

3. 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

4. 健全公证服务回访制度并认真执行。

5. 健全公证专用纸张管理制度，公证专用纸张的保管和使用符合有关规定，无丢失、毁损。

6. 公证机构及公证员印章管理制度完善且执行良好。

7. 健全公证统计、信息管理机制，数据准确，报送及时。

	其他考核

事项

（5分）
	1. 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中心工作。

2. 认真完成司法行政机关部署的工作，积极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活动。

3. 认真完成行业协会部署的工作，积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活动。

4. 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报告重要情况、重大事项和工作信息。




二、加分项：

	考核事项
	考核内容

	加分项
	1. 公证机构或公证人员受到部、市级以上政府部门表彰。（10分）

2. 公证机构或公证人员在全国性活动中获奖。（10分）

3. 公证机构或公证人员受到其他政府部门表彰。（5分）

4. 公证机构或公证人员在全市活动中获奖或受到市公证协会表彰。（3分）

5. 积极服务政府中心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有关部门肯定或群众好评。（5分）

6. 考核年度内无信访、投诉。（5分）

7. 公证机构或公证人员的研究成果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3分）

8. 认真办理公证法律援助事项及其他公益性业务。（3分）

9. 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受到有关部门肯定或群众好评。（3分）

10. 积极拓展公证业务领域取得显著成效。（3分）

11. 在新闻媒体或公开出版物上积极宣传公证职能作用，提升公证影响力。（3分）

12. 公证信息报送数量多、质量高。（2分）




三、减分项：
	考核事项
	考核内容

	减分项
	1. 公证机构受到行政处罚。（5分）

2. 公证机构受到行业处分。（因同一行为已受到行政处罚的，不重复扣分。）（5分）

3. 公证机构所属公证员因执业活动受到行政处罚。（5分）

4. 公证机构在质量检查中评价结果为不合格，且公证机构或公证员有过错。（5分）

5. 公证机构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或因管理混乱造成严重后果。（5分）

6. 公证机构社会满意度低于80%或者多次受到投诉举报，经查证属实。（5分）

7. 因对投诉案件处理不当，造成恶劣影响的。（5分）

8. 因公证机构过错给当事人、利害关系造成损失的。（5分）

9. 违规设立办证点或跨执业区域受理公证业务。（3分）

10. 未按规定办理公证复查或撤销公证书备案。（3分）

11. 公证机构及其人员对公证申请无故推诿、拒绝受理，经查证属实。（3分）

12. 不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或拒不执行司法行政机关及有关管理机关的决定、规定。（5分）

13. 不接受行业协会的监督或拒不执行行业协会的决定、规定。（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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